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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成员 

放弃 2022 年度超额业绩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超额业绩奖励事项基本情况 

（一）背景介绍 

2020 年 6 月 17 日，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凯易佰”或

“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厦门芒励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

用名“南平延平芒励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芒励多”）、

罗晔、厦门超然迈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南靖超然迈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超然迈伦”）、厦门易创辉煌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南靖易晟辉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易创辉煌”）（以下合成为“乙方”）及深圳市易佰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佰网络”)其他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乙方及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佰网络”）其他股东合计

持有的易佰网络 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完成

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易佰网络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为保障本次交易不损害公司公众股股东利益，2020 年 6 月 17 日，公司与乙

方就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及补偿相关事宜共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鉴于相关情况发生变化，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司与乙方及作为丙方的胡范金、

庄俊超共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按照上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约定，易佰网络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实现的合并报表中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4,100.00 万元、

17,000.00 万元、20,400.00 万元、25,100.00 万元、29,000.00 万元。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第六条 超额业绩奖励”条款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芒励多、超然迈伦、易创辉煌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易佰网络完成

以下目标：  

1、易佰网络 2020年、2021年两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正数，

且2021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  

2、易佰网络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每年的存货周转率不低于 2.8（次/

年），存货周转率计算方式为：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2；  

3、易佰网络 2019 年、2020年、2021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各相应年度的承诺

净利润数；  

4、易佰网络 2022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5、易佰网络 2023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二）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1、本次交易在 2020年12月 31日（含当日）之前完成的业绩奖励安排甲方同意在以下

两种情况下，按照相应的计算公式，对易佰网络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成员进行超额业绩奖励：  

（1）业绩承诺期届满，如易佰网络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超 过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且同时满足上述第（一）款第 1至 4项目标，则甲方同意将2019年、2020年、2021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减去对应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后超出部分的 30%，以及 2022 年实现

净利润减去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后超出部分的50%，奖励给易佰网络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成员，

计算公式如下：  

超额业绩奖励=（2019年、2020年、2021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2019年、2020年、2021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30%+（2022年实现净利润数-2022年承诺净利润数）*50%  

（2）业绩承诺期届满，如易佰网络于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超过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且同时满足上述第（一）款第1、2、3项目标而未能满足第 4项目标，则甲方同意

将2019年、2020年、2021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减去前述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后超出部分

的30%，奖励给易佰网络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成员，计算公式如下：  

超额业绩奖励=（2019年、2020年、2021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2019年、2020年、2021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30%  

超额业绩奖励总额不得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0%，不得超过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

净利润数减去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后超出部分的 50%，超过上述限制的部分则不再支付。如根

据上述公式的计算结果为负数，则甲方无需支付超额业绩奖励。  

（二）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0〕009353

号、大华审字〔2021〕007775 号易佰网络《审计报告》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出具的天健湘审〔2022〕360 号易佰网络《审计报告》，

易佰网络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均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的约定实现上述各年度的承诺业绩。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易佰网络

2022 年预计实现净利润 27,000 万元~29,000 万元，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约定，2022 年易佰网络的承诺业绩为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25,100.00 万元，预计易佰网络将超额

完成《<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的 2022 年度承诺业绩。 

二、本次放弃超额业绩奖励的说明 

1、超额业绩奖励的团队人员 

截至目前，易佰网络留任的主要管理团队成员中，参与超额奖励的员工共

18 人，人员名单及其在易佰网络担任的职务如下： 

序号 姓名 易佰网络任职 序号 姓名 易佰网络任职 

1 胡范金 副董事长、总经理 10 姜龙华 
仓储中心总监兼亿迈生态

平台总监 

2 庄俊超 董事、副总经理 11 李金强 海外仓运营总监 

3 贺日新 财务总监 12 刘露 
速卖通总监兼运营改善部

总监 

4 张敏 副总经理 13 李晶晶 物流中心总监 

5 李露露 副总经理 14 高博 
成都办公室负责人兼亚马

逊经理 

6 黄仕 首席技术官 15 张云云 精品供应链大部总监 

7 唐林 首席人力官 16 周曦 数据管理部经理 

8 耿立鹏 总经办经理 17 佘志东 法务总监 

9 刘雪芬 产品开发部总监 18 夏娟慧 财务经理 

2、相关承诺说明 



公司预计易佰网络 2022 年能够超额完成承诺业绩，并应按原协议约定对超

额业绩部分计提业绩奖励，因公司 2022 年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为避免重复激

励，共同支持公司长远发展，提升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易佰网络主要经营管理

团队成员一致同意自愿放弃 2022 年度超额业绩奖励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致同意并承诺放弃《<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四、《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第六条超额业绩奖励”中关于获取 2022 年度超额业绩奖励的权利，

即使经审计确认易佰网络已超额完成《<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中约

定的 2022 年度承诺业绩，本承诺全体签署人亦自愿放弃《<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中“四、《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六条超额业绩奖励”经修改后

的第（二）款第 2项第（1）（4）之约定而享有的 2022 年度超额业绩奖励部分，

超额业绩奖励计算公式中无需计算 2022 年度业绩超额部分。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2023年 1月 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6）

数据未计提以上业绩补偿奖励金额，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关于放弃 2022

年度超额业绩奖励的承诺》。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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